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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
俄

顧

問

九

名

在

天

津

附

近

 

爲

反

共

游

擊

隊

伏

擊

斃

命

 

香   

^
 拾 
一 
日
合 *
#
蜜
•
據
親
■
方
之
■
聯
社
消
息
■
稱
蘇
俄
駐
學
顧
間 

儿
名
，
於
拾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•
在
天
津
附
近
•
鶴
反
共
游
整
隊
伏
整
斃
命
•
蘇 

俄
駐•
大
使
，
爲
此
事
已
向
中
共
首
領
毛
澤
東
氏
提
出
警
舍
• 

準
嗨
社
此
項
消
息
，
並
未
楊
其
他
方
面
証
實
■
該
消
息
是
従
台
北
»
出
者 

■
但
未
會
明
其
係
接
何
方
面
之
報
吿
•
而
本
港
籍
■
方
之
「
香
港

9»
報
」
昨
將 

鼓
事
作
計
細
記
載
■

(
按
據
準
珮
社
及
一 
親
■
方
之
報
紙
•
・6
 統
計
・«
 過
去
兩
個
月
內
• 

蘇
俄
顧
間
之
笠
反
共
游
擊
隊
擊
斃
者
•
爲
敬
達
四
十
名
•
但
均
未
得
其
他
方
面

証
實
)
，

據
華
聯
社
消
息
•1KH

九
名
蘇
俄
一 

顧
問
，
係
於
前
赴
一
工
廠
視
察
途
中
・
一

英

■

擁

護

蘇

俄

 

對

安

理

會

之

選

擇

 

法
京
巴
黎
拾
日
合
衆
社
■
•
據
謝

爲
反
共
游
撃
隊
• 
埋
伏
擊
斃
■
所
有
游 

擊
隊
格
全
部
安
全
逃
去
•
现
中
共
宫
局 

■
以
保
衞
蘇
俄
人
員
不
力
♦
骄
天
津
正 

副d
長
負
責h
事
•
該
九
名
蘇
曲
問
之 

屍
■
凌
擬
在
天
津
舉
行
火
葬
•
但
後
中 

共
棲
莫
斯
科
訓
令
，
腾
修
九
名
蘇
顧
問 

屍
体
•
於
拾
一
月
二
拾
九
日
，
用
火
車
〕 

%
瀋
陽
運
囘
西
伯
利
亞
•
蘇
俄
駐
■
大 

使
羅
錢
及
蘇
俄
駐
遠
東
高
級
顧
問
•
已 

警
告
毛
澤
東
•
須
切
實
保
衞
蘇
俄
人
員
 

安
全
五

英
國
現
已
聯
合
蘇
俄
集
團
•
廠
證
以
臼 

俄
代
替
巨
济
在
事
合
國
安
全
理
事
會
之
 

席
位
•
反
對
美
國
主
張
以
希
臘
代
替
巨
 

哥
之
席
位
，
査
巨
哥
在
聯
合
■
安
全
理
一 

事
會
之
兩
年
席
位
■
現
屆
期
滿
。
但
蘇 

俄
與
*
■
•
因
爭
執
以
白
俄
或
希
臘
代
 

替
補
充
巨
册
之
遺
映6

致
令
安
理
會
之 

席
位
間
題
•
迄
今
尙
未
解
次
，
據
稱
除 

英
國
外
・
法86

及
其
他
一
部
西
方
國
家
 

■
亦
暗
中
擁
鰻
以
白
俄
彌
補
巨
哥
遺
缺
一 

・
目
下
希
臘
京
雅
典
之
輿
的 *
此
紛
紛
一 

抨
擊
英
法
云
・

一

共

方

同

意

談

判

 

交

換

戰

俘

間

題

 

高
麗
孟
山
拾
一
日
合
衆
社
 *

・
共 

方
對
聯
嵐
堅
持
畳
卽
刻
酎
齢
蚤M
俘 

之
要
求
。
本
日
已
表
示
退
讓
•
同
意
另

共

否

認

勒

窄

 

稱

是

向

僑

卷

徵

稅

 

港
拾 
一 
日
合
衆
社
電
・
中
共
當

随
時
赴
蘇
的
會
商
云
・

按
伶
敦
於
上
月
•
曾
一 
度
傅
英
首 

相
邱
原
爾 - 
如
遇
美
總
統
社
魯
門
拒
絕 

"
開
三
强
巨

efi
曾
議
•
解
决

tit
界
緊
鼓 

局
酷
之 

11 •
邱
卓
爾
將16

自
赴
蘇
俄
• 

會
見
史
太
林
•
英
官
方
並 

sa 示
謂
邱
卓 

爾
明
年
初 

往
華
府
之
時
• 
將
與
杜
魯 

門
商
談
•
是
否
可
能
召
開
三
强
巨
頭
會 

跳
・
及
英
美
間
之
軍
事
經
演
關
偉
諸
事

埃

及

政

府

考

慮

與

英

斷

絕

邦

交

 

埃
及
首
都
開
羅
拾
日
合
衆
•

埃
及
一

現
以
英
軍
在
蘇
彝
士
連
河

匾
• 
將
〉
埃
及
人
村
落
之
屋
宇
• 
拆
毀 

夷s 
平
地
築
路
•
故
埃
及
政
府
•
現
時 

正
在
考
虑
與
英
國
斷
絶
外
交
*
係
， 

^
埃
及
外
次
長
稱
•
政
府
對
輿
英
絶
交
 

間
題
問
不
久
特
有
重iw

决
定
■ 

埃
及
內
閣
•
昨
用
兩
次
會
議
•
商 

談
甚
久
・
據
埃
及
政
府
發
曹
人
稱
・
請
 

埃
內
閣
所
會
談
者
•
全
係
英
埃
關
係
之 

事
，

目
下
蘇
彝
士
連
河
區
方
面
•  

«

英 

方
消
息
，

8B
英
兵
兩
名
，
於
星
期
六
夜 

■
在
伊
斯
爲
利
亞
城
•
爲
埃
及
人
刺
斃
 

■
另
壹
名
英
兵
被
擊
傷
甚
重
■ 

據
埃
及
方
面
消
息
•
則
霜
又
有
一 

名
埃
及
人
•
於
上
星
期
四
在
蘇
彝
士
之
 

流
血
暴
動
•
因
傷
不
洽
斃
命
。
此
將
埃
 

及
人
斃
命
數
字
，
增
至
五
拾 
一 
人 

埃
及
內
閣
•
現
又
通
過
沒
收
一
英
 

人
在
開
羅
開
殷
之
運
動
塢
土
地
，
並
决 

議
開
除
埃
及
政
府
各
部
門
之
英
國
職
員
 

-
此
將
包
含
機
時
在
埃
及
政
府
任
礙
之
 

二
百
五
十
名
英■
教
員
及
技
術
人
員
" 

在
被
開
除
之
列
云
•

捷

克

共

党

舉

行

 

夫

淸

党

薪

 

英
京
倫
敦
路
透
社
十
一
日
電
，
此 

間
棲
捷
克
首
都
布
推
格
方
面
播
音
消
息
 

術
捷
克
自
發
凭
其
副
首
相
士
蘭
新
基
■ 

陰
謀
背
叛
後
♦
捷
克
共
黨
內
部
*
現
已 

開
始
大
淸
黨
運
動
•
據
布
拉
格
無
綫
■
 

台
播
音
。
謂
捷
克
共
黨
一
不
特
將
其
最
 

高
機
層
改
組
清
黨
•
卽
連
各
<
市
及
名 

懲
村
之
各4^8

級
・
亦
改
組
淸
黨
• 
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■̂
■̂
|̂̂
^̂
^̂
^̂
^̂
^̂
|||̂
^̂
^̂
|̂̂
^̂
^̂
|̂
|̂

碎
欵
項 8 
例
者
•
是
旨
在
宣
傳
)
■
徐 

卽
絹
求
廣
柬
省
中
共
當
局
調
査 »
事
， 

文
滙
報
布
省
自
局
接si

徐
之
請
求 

後
•
卽
唯
其
期
睛
・
.卜
令
黄
查 

後
據 

調
查
報
吿 

指
徐
依
一
九
四
八
年 "
運 

用
其
「
封
建
勢
力
」
及
「
不
得
大
冬
數 

霉
衆
同
意
」

以 
81
公
家
財

N
IB

・
當
地 

共
産
農
會
，现
要
徐
氏
賠
債
其
以
前
之 

「
剝
削
」
-
該
報
指
徐
氏
於
接
獲
富
局
 

之
解
釋
後
亦
如
敷
付
款
云
 

中

^

^

缶

員

畏

罪

離

職

香
港1
日
金
衆
社 %

・
微
本
港
中 

立
派
之
輿
綸
報
構
、
謂
中
共
與
香
港
邊 

界
之
中
共
稽
查
員
兩
名
•
最
近
因
被
其

高
級
當
局
 

指
彼
等
鬆
一

•
不
需

職
及
舞
弊
■
致IB

兩
名
中
共
稽
査
人
員 

大
驚
，
恐
被
其
高
級
當
局
撤
職
拿
捕
查
 

91 •
故
彼
等
現
已
先
自
離
職
逃
避
■
免 

遭
清
算
禍
云
，

反

^

^

——

 

炸

燉

中

共

燃

鐵

廠

 

一 

台
北
十
日
圜
都
社
<

・
國
方
報
吿 

・15

大
陸
反
共
游
擊at •
於
上
月
二
拾 

一
九
日•
在
'
慶
將H
處
之
冶
鋼
麻
之
最
 

大
鐵
爆
憊
炸
爆
•
事
後
中
共
捕
去
嫌
疑
 

份
子
逾
百
名
 

以
禽
報
復
云 

美^i^™

 

增

援

葡

萄

牙

 

葡
萄
牙
國
都
十
日
路
透
社
電
•
美 

國
航
空
母
艦
『哥
列
洽
多
」號 - 
昨
載
飛 

慢
二
拾
六
架
 -
航
抵
此
間
•
杳H
批
飛 

機
•
爲
美
國
在
聯
防
互
助
協
約
下
•
供 

給
葡
萄
牙
者
云
-

局
■
封
其
向
海
外
拿
喬
索
巨
款
之
事
一
 

■ N
g

少 »
 衰
批
評
• 
惟
據
昨
本
港
親
共
 

之
文
潘
報
*
刊
載
謂
中
共
勒
窄
華
僑
家
 

眷
之
事
・
稱
此
實
薛
「勒
窄
」而
是
「正一 

確
合
理
」
之
稅
収
•
文 

16 報
於
解
釋
中 

共8
局
索
取
巨
款
之
事
中
•
並
敷
一
事 

僑
徐
順
昌
(
譯
音
)
之
案
件
爲
例
•
■
報 

稱
徐
父
旅
居
加
拿
大
之
革
僑
，(
並
無 

註
明
徐
之
住
址
)
•
謂
徐
於
接
僅
中
共
 

索
取 

其
在
開
甲
家
眷
須
繳
納
人
民
幣
 

-
百
萬
元
(
約
合
美
金
五
十
元
)
之
通
知 

弯

(
按
中
磷

is
報
之
故
意
學
此
瑣

傳

史

太

林

準

備

 

與

邱

卓

爾

會

晤

 

英
京
倫
敦
十
口
路
透
社
电
•
據
此 

間
人
民
週
謝
昨
日
報
載

-  
謂
蘇
俄
總
裁 

史
太
林
•
現
已
準
備
與
英
首
相
邱
卓
爾
 

■
在
蘇
俄
會
唔
•
談
判
解
决
東
西
間
之 

冷
戰
問55

•
該
剰
之
外
交
界
記
者
，
現 

謂
從
各
方
面
所
得
消
息
•
均
証
實
蘇
俄
 

巨
頭
•
實
有
與
英
首
相
會
商
之
怠
。
史 

太
林
现
雖
未
正
式
邀
請
邱
卓
爾
會
商
• 

但
蘇
■

府
•
已
表
示
其
歌
迎
邱
卓
 «

般
一 
二
人
小 

18 委
員
會
•
(
聯
軍
與
共 

方
各
派
一
人
)
•
以
談
判
交
換
戟
俘
事 

■
共
方
本H
提
議
待
停
火
條
約
締
訂
復
 

■
雙
方
各
將
其
魔
獲
對
方
之3
俘
釋
放 

■
聯
軍
則
要
求
以
一 
適
當
及
公
平
之
辦 

法
交
換
戰
俘
■

查
取
軍
之
堅.
持
現
時
談
判
交
換
戰 

俘
者
，
苗
志
在
加
速
謀
於
十
二
月
卄
七
 

日
限
期
前
•
解
决 

切
停
載
懸
案
•
共 

方
本
日
之
退
讓
態
度
•
頓
令
於
耶
穌
聖

誕
節

甫
停
載
之
希
望
增
加
云
•

本

鴻

募

捐

接

近

尾

聲

 

黃

義

華

隊

再

接

再

厲

 

•
第

二

募

捐

隊

仍

將

出

發

 

本
報
訊
•
大
公
募
捐
隊
自
第
 
一 
隊
吿 
一 
段
落
後
•
本
毋
各
隊
捐
 

務
•
亦
已
接
近
尾
聲
-
頃
據
第
二
募
捐
隊
隊
長
黃
增
業
稱
•
修
隊
仍 

有
部
份
地
區
肯
未
前
往
・
故
將
定
期
出 »

・
以
竟
全
功
・
並
悉
険
校 

校
董
會
爲
達
到
普
遍
募
捐
目
的
•
特
总
大
漢
公

ffl
ft
jz 代
收
捐
歎

18  

■
在
募
捐
未
結
束
前
，
熟
心
僑
胞
捐
款
•
小
输
多
寡
遠
近
・
均
可
自
 

行
逕
交
或
函
寄Si

報
代
轉
云
•

乂 e 募
捐
隊
第
三
隊
•
昨
由
黃
義 »
•
廖
造
喜
•
周
帽
•
黃
鴻 

新 

王
萃
進
，
陳
宜
談
。
黄
少
波
等
君
再
度
向
轄
區
內
出
 »
•
計
捐

・

啓一
dm

十
五
元
者
有
岑
嘉
旺
•
十
元
者
有
翻
生
利
■
五
元
者
有
銀
狐
置
館
，
獅
子
咖
啡 

•
麥
加
餐
館
 - 
夫
地
崙 

德
源
裁
縫
店
•
咖
喫
餐
館
•
袁
龍
•
三
元
者
南
北
威
 

餐
館
•
二
元
者
■
市
丹
利
餐
館
，
又
乃
大
公
司
•
周
永
柏
•
殷
暢
•
朱
進
寰
• 

士
丹
力
菓
店
•
蔣
速
周
在
公
•
加
拿
大
•
新
安
，
朱
公
司
・
二
兀
者
有
李
■
 

一
•
顯
利
餐
館
■
思
瑞
廷
•
邁
文
・
阮
令
•
衣
卑
餐
館
-

自
動
捐
交h
^
^
心
僑
教
人
士 
育
謝
渭
洲
五
沅   

-
■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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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
本

報

價

目

表

 

《界
沽
毎
份
六
仙
)

一
毎
 N 

一雪域派到 一 元二五 

本埠郵寄一元五 < 

一加18

美墨一 元四五 

中・各・一IK

五毛
«
季三元 七五 

四元 五* 
四元零五 

四元 X 毛
半年 七元五 * 

九 
元 

七元九五 
九 
元

奎年 壹十五元 
■
十八元 

十五元六 
一十八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綸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我
舒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 

理 

都
敢
一

^1!^6

國 
四
千
年 

-hi 二
月
拾
一«
 
(
星
期
二
) 

新
聞 ̂

^

一一̂
^
^
^
^
^
^

△*6
.孔R

.
制

-
T
%
五
刷
/
 

221 
年

夏

歷

歲

卜

附
款
二
萬
五
千
元
云
■ 

3  

加

^

^

^

、 

北

大

西

洋

之

開

支

 

奥
太
瓦
•
十
一
日■
事
大
社
•
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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